
Teacher Rule (Draft) 
教师守则(暂定) 

 
  
 

1. 坚持出勤，按时上下课。因故缺勤必须事先报教务长批准。 

2. 按照学校的教学要求进行教学，具体包括统一教材，统一进度，坚持以中文

讲课等。 

3. 每学期开学前订出该学期的教学计划，注明教学内容，进度，测验和考试的

时间及评分标准等，并在开学第一周把计划发给学生，同时呈送一份至教务

长处存档。 

4. 认真备课，教学要有目的性，系统性。每学期末要将该学期的教案呈送一份

至教务长处存档。 

5. 认真上课，认真布置课后作业，认真批改作业和考试试卷。应登记作业和考

试的成绩，并在每学期末将该学期的作业，考卷，成绩呈送教务长处存档。 

6. 严格要求学生，加强教学管理，每周要进行开堂小测验, 

检测上周的学习效果。 

7. 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认真准备和参与家长会，争取家长对教学工作的配

合。 

8. 积极参加学校和教学小组的会议和活动，协助学校开展各项工作。 

9. 及时向教务长反映与教学有关的问题。 

10. 认真帮助学生准备SAT的考试。四年级开始进行模拟考，五年级要进行试题

分析和讲解，六年级正式参加考试. 
 

11. 协助任课班级现有学生的注册工作。新生和插班生则必须持有校方的批准才

可进入你任课班级听课。辞职必须提前两个月向教务长提出，并及时做好交

接工作。



 


